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新進(編制內正式)教師應繳交資料一覽表
1.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反面(男教師請加附退伍令、大專集訓證明文件)、戶籍影本
2.學士(含)以上之所有學歷證件[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]正、反面（大學、碩士、博士）
3.教師證影本(若有其他科加科登記者，均應檢附)

4.歷年考核通知書(如當學年度考核尚於審理中者，請於權責單位審理核發後5日內補件)
5.歷次敘薪通知書(歷年代理教師時期及正式教師時期歷次敘薪均須檢附)
6曾任所有學校（公私立均要）或政府機關，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

7.歷年留職停薪相關證明(包含1.同意函及2.復職函，無留職停薪者則免附)
8.證件(大頭)照電子檔請寄本校人事室下列信箱(新北市校務行政要求規格~上傳照片需為直式大頭照，請將教師照片依據身分證命名為身分證字號.JPG (如:A123456789.JPG)上載，檔案大小<=1MB，寬高下限為 413 * 531 (直式)，高寬比1.25~1.4(高/寬)。未達上述標準，不接受上傳到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)
9.健保轉出單(報到當年8月8日前繳交總務處幹事即可)
10.職前年資調查及提敘申請書【報到當年8.8前備齊相關證件一並繳交】[初任正式教師須附，(他校現職教師介聘至本校者)或(代理教師)則免附]
11.購買年資申請書【報到當年8月8日前備齊相關證件一並繳交】[初任正式教師須附，(他校現職教師介聘至本校者)或(代理教師)則免附]
12.公教人員保險聲明書(初任加保者)
※另提敘或購買年資證明文件如有缺漏，至遲應於報到當年8月16日前申請完畢並繳交至人事室，以利辦理相關作業。
如有相關報到問題，請與人事室連繫公務電話:02-26631115分機
轉本校人事室
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_______學年度新進教師簡歷表
□超額介聘   □市內介聘   □市外介聘     □聯合甄選分發
	姓      名
	
	性別
	□男 □女
	

	出生日期
	
	E-mail
	
	

	婚姻狀況
	□已婚□未婚
	聯絡電話
	電話:

手機:
	

	通訊地址
	
	

	學歷
	1.大學及科系：           
2.研究所：               
3.最高學歷:□學士□碩士□博士
	兵役
	(役畢
(無兵役義務

	合格教師證

登記 科 目
	□       科別、日期:         證號:              

□       科別、日期:         證號:              

	經歷及

五年內

考績、獎懲
	服務學校名稱
	職稱
	起訖年月(西元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1.任教師職務共：     年

2.曾擔任導師職務：      年

3.曾任行政職務：主任     年、組長    年
4.五年內考績（依學年度順序）：　　學年　條　款、　　學年　條　款、　　學年　條　款、　　學年　條　款、　　學年　條　款

5.五年內獎懲：嘉獎　　　　次、記功　　　　次、申誡　　　　　次、記過　　　　　次、其他　　　　　。

	為本校可提供哪些服務?(例:指導學生參加科展、英語會話社)
	

	簡要自述
	


茲切結本人無下列情事(1) 教師法第十九條所列相關條項不得擔任教師之各款情事之一者。(2) 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。(3) 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者。
     本人具結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